
青岛市科学利用住房调查成果
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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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住房保障中心
(青岛市住房保障中心 ,山东 青岛　266002)

0　引言

实施城镇居民住房状况调查是政府科学制定城

市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、制定完善相关政策的基础

工作 ,世界各地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

形式实施经常性的住房调查。居民住房状况调查数

据在住房和房地产业政策制定中的先导作用已被越

来越多的各国政府机构所重视和肯定。

2005年 ,青岛市组织的居民住房状况调查、最

低生活保障家庭住房状况调查 ,使青岛成为继 1985

年全国房屋普查后率先组织实施 (具有普查性质)住

房调查工作的城市。通过调查建立了《住房状况调

查数据查询分析系统》、编制了《青岛市住房状况调

查数据资料汇编》和《青岛市住房状况调查分析报

告》,为科学调整和制定青岛住房政策及相关发展规

划和计划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源 ,在青岛市住房建

设和管理的实践中 ,促进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。

1　为住宅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的修编
提供依据
　　(1)住宅建设规划方面。住房调查反映出的中

低收入居民住房人均、户均、套均等居住面积指标相

对偏低 ,住房的功能、结构、完好程度等方面矛盾较

为突出的问题 ,为青岛市进一步完善住房领域“十一

五”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。将供应总量调整为竣工

商品房 4 500 万 m2 ,住宅 3 600 万 m2 ,其中市内 4

区1 200万 m2。在居住质量上 ,提出了提升住房建

设的材料、技术、功能、环境和质量等方面的工作目

标。力争创建国家、省康居示范工程 3～4 个 ,市级

示范住宅小区 8～10 个 ,基本完成市区城中村和危

旧房的改造任务。

(2)土地供应方面。针对住房调查中反映出的

居民住房需求不断增长 ,而土地供应紧缺的现状 ,印

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供地工作的意见》,在

2005年度用地计划中 ,调剂增加了 1 736 hm2 用地

指标 ,其中相当一部分用来建设中低价位住房。在

“十一五”规划中也将合理调整年度计划指标方案 ,

为实现住房建设目标提供土地支撑。

2　推动住房供应保障政策的修订和完
善
　　结合青岛市中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

积低的情况 ,进一步完善了本地居民住房供应体系 ,

并进行以下 3方面的探索 : ①就实施经济适用住房

货币化购房补贴进行深入调研。在坚持不改变经济

适用住房现行供应范围和保障标准有关政策的前提

下 ,探索变“补砖头”为“补人头”。②建立租售并举

的保障方式。多渠道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,探

索实行双轨制度 ,逐步扩大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

赁住房补贴的发放范围和标准 ,逐步减少经济适用

住房的开发建设数量 (或补贴的范围) ,并稳步过渡

到通过发放租赁住房补贴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

这一单一轨道上来。③逐步扩展住房供应和保障的

范围 ,统筹兼顾外来居民的住房困难和需求。根据

青岛市外来长驻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 ,探索建设一

批外来务工人员公寓及可租赁使用的周转性住房的

可能性 ,解决其在住房方面的基本需要。

3　促进住房供应结构和规模的调整

　　(1)调整住房供应结构。住房调查显示 ,青岛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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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四区收入低于市人均收入水平、人均住房面积在

20 m2 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有 20. 01 万户 ,其中希

望在 5年内购房的达 4. 6 万户 ,占市内 4 区购房需

求总量的 42. 15 %。结合上述情况 ,青岛市制定印

发了《关于稳定住房价格进一步推进住房保障体系

建设的通知》(青政发[ 2005 ]24号)等一系列政策文

件 ,对住房供应结构进行调整 ,着力增加普通商品住

房的供应 ,提出了对于纳入储备后拟“招拍挂”出让

的住宅用地 ,除政府指定项目和农村经济发展用地

外 ,其余部分全部用于建设普通商品住房的意见 ,使

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总量占 75 %

以上。对中低价位住房建设的规划设计标准进行调

整 ,着力增加中小套型住房供应。经济适用住房户

型标准被严格限定在 65～85 m2 之间 ,普通商品住

房被严格限定在 85～105 m2 之间。合理调整老城

区总体规划 ,针对目前青岛市平房和多层建筑过多

(市内 4 区平房和多层住房套数分别占总量的

5. 86 %和 90. 82 %) ,土地利用率不高的情况 ,提出

了充分利用闲置用地 ,提升高层建筑的比例 ,有效地

提高住宅小区的容积率 ,实现土地的集约化使用。

(2)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。在廉租住房供应保

障方面 ,从 2006年开始 ,准备利用 3年的时间 ,将制

度覆盖到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 ,全面

解决最低收入居民家庭中住房困难户的住房基本需

求问题。同时自 2006年开始 ,全面启动 5市 3区的

廉租住房制度建设 ,将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覆盖全市

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。在普通商品住房供应方

面 ,依据政府新出台的《青岛市普通商品住房管理办

法》的相关规定 ,创新运作模式 ,采取“倒拍”的办法

出让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。2005 年挂牌出让普

通商品住房项目用地 14 宗 ,共计 72. 20 hm2 ,完成

了计划供地目标 ; 2006 年确保了 66. 67 hm2 (1000

亩)中低价位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。在经济适用住

房供应方面 ,2006年按照计划实现开工在建经济适

用住房 240万 m2 ,竣工 80万 m2。

4　为提升存量住房使用功能和有效利
用提供了依据
　　1980年后 ,青岛市内 4区建成的住房占市内 4区

总量的 46. 63 % ,而 2000年以后建成的住房比例只占

14. 37 %;处于“完好”状态的住房比例为33. 14 % ,而

处于“破损”和“严重破损”状态的住房比例达

13. 38 %。借助住房调查显示的结果 ,青岛市推进了

两个方面的工作。

(1)完善拆迁改造与维修政策。①修订拆迁管理

条例。青岛市人大在修订青岛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

时 ,充分依据该次住房调查提供的青岛市市内 4区居

民户均面积 (62. 01 m2 )、套均面积 (62. 10 m2 )和人均

面积 (22. 92 m2 )等相关指标 ,合理制定了拆迁补偿标

准 ,完善了拆迁管理相关政策 ,使该条例于 2006年顺

利实施。②进行旧城村捆绑改造试点。按照政府指

导、分级组织、市场运作 ,改造维修保留并行、分类实

施的原则 ,计划在李沧区旧城改造中探索实施综合招

拍挂方式 ,分类建设各类住房 ,推进旧城改造。③完

善住房维修政策。借鉴外地经验 ,草拟商品住房、已

购公房公用部位公用设施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

列配套政策 ,全面完善住房维修保障管理体系。

(2)完善住房使用功能 ,提高住房使用效率。①

综合整治。根据市内 4 区破损、严重破损房屋比例

偏高的实际情况 ,将老街坊、旧庭院综合整治、“平改

坡”等工程纳入了近几年的市办实事 ,确定了

2006—2008年计划项目 ,印发了《青岛市市内四区

老街坊、旧庭院翻修更新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,对市内 4 区旧城区范围内 ,5 年以内不具备实

施拆迁改造条件的老街坊、旧庭院实施翻修更新整

治 ,不断完善配套功能 ,提高现有住房的使用效率。

②危房维修。依据住房调查提供的数据 ,2005年 11

月至 12月组织市内 4区政府对危房进行了清查 ,列

出了清单 (共 165 处) ,政府先期投资 200 余万元实

施了维修。

5　为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住房消费观
念创造了条件
　　从青岛市居民居住方式上看 ,居民自有产权居

住的比例达 88. 47 % ,非自有产权居住 (指租住、借

住等方式)占 11. 53 % ,说明购房居住仍是居民居住

的主要方式 ;从住房需求上看 ,居民希望购房的占

97. 66 % ,居民希望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只占

2. 34 % ,可以看出居民“居者有其屋”的观念根深蒂

固 ,为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 ,目前正着手有针对性地

做以下工作。

(1)调整住房政策舆论导向。①引导居民建立

正确的住房消费观 ,遏制盲目攀比和不切实际的住

房消费欲望 ,降低不合理的心理预期 ,鼓励居民根据

自身经济状况通过购买或租赁与自己收入水平相适

(下转第 18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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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面加强有力地促进了干部职工整体素质的全面

提高。

4　强化亮点提升服务

一是抓行风。扎实开展“五整顿”活动 ,加强思

想、工作、生活作风建设 ,认真搞好行风热线活动 ,积

极解决群众关注的土地征用、土地证办理等热点、难

点问题 ,进一步健全党务工作机制、动态管理机制和

监督约束机制 ,促进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。二

是抓服务。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 ,减少收费项目 ,简

化办事程序 ,完善服务承诺制度和限时办结制度 ,大

力推行政务公开制度 ,公开服务内容、办事程序、收

费标准、承诺标准、投诉办法 ;坚持首问负责制 ,实施

“绿色通道”制度 ,扎实开展“信用利津”实践活动 ,

“有诺必践 ,守信于民”,努力做到“零障碍、低成本、

高效率”;建立健全听证制度、专家咨询制度、重大事

项会审制度、重大决策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,确保行政

审批的公开透明 ,实现了“阳光行政”,增强了依法行

政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,有效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。

三是抓秩序。加强“平安利津”建设 ,建立健全县、

乡、村 3级土地监察网络 ,全面落实执法监察动态巡

查制度 ,大力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,同时 ,认真做好信

访、纠纷处理工作 ,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,消除信

访源头。近年来 ,共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30 起 ,处理

信访、纠纷案件 60余起 ,处结率达到 100 % ,有力地

维护了土地市场秩序 ;建立综合工作目标责任制 ,责

任书入室入户率达到 100 %。

5　拓宽渠道丰富载体

一是积极开展文明创建实践活动。注重将自身

的文明建设与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有机地统一

起来 ,积极开展敬老助残、扶贫帮困、保护环境、公益

劳动、做人民满意公务员、送温暖献爱心等内容的实

践活动。二是扎实开展创建小康文明村活动。帮助

四段村、集贤村制定村级发展规划 ,先后投资 20 多

万元建设柏油马路 ,制作高标准的宣传牌 60 块 ,美

化墙面 3 000 m2 ,完善基础设施 ,建设村文化大院 ,

配备了必要的文化设施 ,促进了创建村物质、政治、

精神文明的健康协调发展。三是积极投身全县“实

施二次创业、实现二次跨越”实践活动。在陈庄镇试

点开展了建制镇的地籍变更调查工作 ,完成了利津

县城区及北宋镇、利津镇、盐窝镇、陈庄镇、汀罗镇土

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 ,修改完成了利津县土

地利用现状更新调查数据库建设 ,夯实了全县经济

发展的国土资源基石 ;以土地开发整理工作促进社

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,近年来 ,全县实施土地开发

整理项目 40 个 ,整理土地 1. 11 万 hm2 ,新增耕地

4 066. 67 hm2 ,带动项目区 5 万名群众每年增加收

入 1000余元。四是不断拓展活动载体。全局开展

了创建“文明股室”活动和“星级服务员”评选活动 ,

局工会开展了争创“模范职工之家”和“职业道德标

兵”评选活动 ,局女工委在女工中开展了“巾帼建功

示范岗”活动 ,有力地推动了利津县国土资源局文明

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。

(上接第 16页)

应的住房。②加强住房供应政策宣传 ,突出宣传住

房供应保障体系 ,介绍廉租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和普

通商品住房供应政策 ,尽快加深广大居民对现行住

房供应保障体系的了解和认识 ,推动与新的住房供

应政策的顺利衔接。

(2)构建信息披露平台。针对信息渠道不畅的

问题 ,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,同时

结合网上房地产备案系统适时披露经济适用住房、

普通商品住房等各类住房的发展布局、规模总量和

年度建设计划及价格涨落等相关信息 ,并向社会公

布相关部门办公室地址、电话咨询答疑系统等 ,方便

群众咨询 ,加大政策宣传和社会引导力度 ,正确引导

居民住房消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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